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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 2024）赣 1028破 2号之二  

申请人：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代表人：季园琴，江西君剑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。

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24年11月23

日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拟定的《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

公司破产清算费用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，

请求本院裁定认可。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全民康养公司”）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下：

一、参加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

已向管理人申报并经管理人审核确认的4笔债权（详情见债权

确认表），最终的债权人及债权金额以资溪县人民法院核定为准。

二、破产费用和共益债权等费用

管理、变价和分配债权人财产的费用（破产费用）

序号 费用明细 金额（元） 备注

1 刻制管理人公章费 150 管理人已垫付

合计 150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一条：人民法院明确破

产申请后发生的破产案件诉讼费；管理人、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

的费用；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、报酬、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、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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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费用为破产费用。各项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数额，依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，由破产财产优先清偿。

三、本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

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余额67.2元，不

足以覆盖本案已产生的费用,经查询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

限公司目前也没有其他财产可供分配。因此，分配给江西全民康养

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人的金额为0元。

四、追加分配的说明

管理人或债权人发现其他可供分配的财产的，管理人将进行追

加分配，追加分配方案由管理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

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及本分配方案确定的相关规则制作，经资溪

县人民法院认可后予以执行，不再另行召开债权人会议对后续再次

分配方案进行表决。后期如发现可供分配财产，破产财产分配的实

施办法如下:

(一)破产财产分配的条件

1.本案债权经过各债权人依法申报、管理人审核、债权人会议

审查和人民法院裁定确认。

2.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和法院裁定确认。

(二)本案破产财产分配方式

1.分配采用货币形式分配，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

账号，实施转账支付；

2.根据破产财产状况，原则上实行一次分配。先扣除破产费用

和共益债务后，按以下顺序清偿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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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

所欠应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，以

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；

（二）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

所欠税款；

（三）普通破产债权。

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，按照比例分配。

3.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119 条:破产财产分配时，对于诉讼

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，管理人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。自破产程序终

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

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4.本方案通过并经法院裁定认可后，债权经法院裁定确认且管

理人完成破产财产全部处置工作后，管理人及时按债权申报时债权

人提供的账户，实施转账支付。如果债权人原提供的账户信息发生

变动，应在最后分配前向管理人提交新的受偿账户信息。

5.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二年内发现可以追回的财产或者破产终

结后有其他可分配的财产，按照上述分配方案予以分配。管理人将

制定的分配细则，报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分配，不再另行召开债权

人会议。

五、特别说明

1.全体债权人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完毕后，就未能清偿或

未免的债权不再要求债务人承担偿还责任，但不影响债权人根据相

关法律关系向其他责任人追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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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

权申报期限内，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

补充申报；但是，此前已进行的分配，不再对其补充分配。为审查

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，由补充申报人承担。补充申报债权的

费用按照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中申请执行的标准向管理人交纳。

以上《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费用及破

产财产分配方案》经2024年11月22日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。

本院认为，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制定的

《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费用及破产财产

分配方案》所认定的事实清楚，采取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、程序

合法，应予以认可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五条、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三条、第一百

一十四条、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江西全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作出的《江西全

民康养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费用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

本院予以认可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审   判  员   孙 克 涛 

   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六日

法 官 助 理   李    薇

书   记  员   朱 梦 丽


